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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
確表示不會就本公佈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00）

關連交易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本公司以 55,000,000日元（約值 3,850,000港元）認購 ACMC之 550 股新
股份。當認購完成後，日本  信貸將擁有 ACMC 83.3%權益及本公司將擁有 ACMC 4.6%權益。

由於 ACMC 乃日本  信貸之附屬公司，而日本  信貸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上市規則視
ACMC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該認購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計算有關認購之相關百分比率低於 2.5%，該認購按上市規則規定只須遵從申
報及公佈規定而無須經由獨立股東批准。

認購股份
日期 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參與者 (1) AEON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

(2) ACS Credit Management Co., Ltd（「 ACMC」）

認購 550 股 ACMC新股份，每股股份 100,000日元，相等於 ACMC全部發行股本之 4.6%

代價 55,000,000日元（約值 3,850,000港元）以現金交付；資金來自本公司內部資源。

完成日期 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以上代價乃按照 ACMC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日經審核之資產淨值釐定。

ACMC資料
ACMC乃於日本成立之有限公司。進行認購前，ACMC 為  Credit Service Co.,Ltd.（「日本  信
貸」）之全資附屬公司。日本  信貸之核心業務乃信用卡及私人貸款業務。ACMC主要從事提供信
貸管理服務，專注為信用卡公司、電訊公司及公用事務機構催收賬款。

截至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日，ACMC經審核之總資產值約為 1,202,000,000日元（約值 84,000,000港元）及
ACMC經審核之每股資產淨值約為 100,000日元（約值 7,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日止之財政
年度，ACMC經審核之除稅及特別項目前及後之溢利分別約為 268,000,000日元（約值 19,000,000港元）及
158,000,000日元（約值 11,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日止之財政年度，ACMC經審核之除稅
及 特 別 項 目 前 及 後 之 溢 利 分 別 約 為 305,000,000日 元（約 值 21,000,000港 元）及 181,000,000日 元（約 值
13,000,000港元）。

當認購完成後，日本  信貸將擁有 ACMC 83.3%權益及本公司將擁有 ACMC 4.6% 權益。

進行認購之理由
本公司自二零零三年起一直提供信貸管理服務予從事電訊、保險及教育之公司客戶及正計劃擴展此
客戶至其他範疇，特別是公用事務範疇。由於 ACMC於日本信貸管理行業上乃專業公司，進行認購將
提供機會予本公司獲取其專業知識及技能，以及為本公司與 ACMC日後合作擴展本公司於信貸管理
之業務提供機會。

本公司各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以上認購條款乃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
東的整體利益。

關連交易
由於 ACMC 乃日本  信貸之附屬公司，而日本  信貸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51.9%權益，為
本公司之主要股東，上市規則視 ACMC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該認購構成本公
司之關連交易。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計算有關認購之相關百分比率低於 2.5%，該認購按上市規則第 14A.45條至 14A.47條
規定只須遵從申報及公佈規定而無須經由獨立股東批准。有關此認購之詳情，本公司將登載於下次
刊發之年報及賬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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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提供消費信貸融資服務，包括簽發信用卡、提供汽車貸款、租購融資及私人貸款
融資。

承董事會命
董事總經理
小𥝲昌範

香港，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包括小𥝲昌範先生（董事總經理）、黎玉光先生及高藝菎女士；非
執行董事包括森美樹先生（主席）、神谷和秀先生及木村洋一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邵友保博士、
曾永康先生及黃顯榮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